
近日，贵阳市交通委员会对
外发布了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网
约车为贵阳本地牌照，车辆的车
龄不超过3年，车辆购置价格不
低于贵阳市市中心城区巡游出
租车价格，轴距、排量两个关键
性指标均没有设置任何要求。对
比已公布网约车细则草案的各
城市相比，贵阳的“门槛”可谓最
低、最宽松。

之所以说“门槛”宽松，是因
为与交通部出台的网约车新规
相比，“贵阳方案”并没有附加多
少额外的要求，所谓的牌照要
求，也只是为了与当地整体性
的限牌政策协调一致。由于没
有过多的行政许可横在其中，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的网约车，
其未来发展的决定权就更多地
交回了市场手中。正是建立在
一种开放的态度之上，当地的

司机和市民对“贵阳方案”几乎
是一边倒地支持。

事实上，今年7月交通运输
部通过的网约车暂行办法，已
经为网约车设置了必要的“门
槛”，并由此释放了对新生事
物、新兴业态宽容以待的善
意。尽管新规在车辆准入与人
员准入两方面给城市人民政
府保留了自主权，但这种授权
也是为了给“因城施策”创造
空间，为了让充满善意的新规
更具可操作性，甚至可以据此
更为灵活地执行。因此，地方
细则没有理由削减这份善意，
甚至出于对既有利益的考虑，
人为地滥用自主权，为网约车
提高门槛、增加阻力。

在某种程度上，一座城市
出台怎样的网约车管理细则，
反映的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
对新生事物的态度，是顺势主

动作为还是逆潮流而动，或多
或少地体现其中。“门槛”最低
的地方细则出现在贵阳或许
并非巧合，全国首部大数据地
方法规就是诞生在以贵阳为
省会的贵州省。之前很多城市
为抬高网约车门槛找了很多
理由，交通拥堵、人口规模等
等，但反观贵阳，“小城大堵”
的特征使其成为北京之后第
二个限牌的城市，而贵阳的常
住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流
动人口。以此类推，其他与贵
阳具有相似特征的城市，最起
码是有能力出台同等宽松的
地方网约车细则的。

如果不是“因城施策”的
客观需要，却对网约车认为抬
高门槛，考问的就是地方决策
者对待权力的态度。正因为各
地情况不一，顶层设计才需要
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但如

果缺乏革除顽疾的勇气，不愿
意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自主
权也很容易扭曲顶层设计。人
们口中的“好经被念歪了”，说
的就是这种情况，交通部出台
的网约车新规，一度赢来舆论
的欢腾，等到一线城市集体出
手，则让公众大失所望。其他
城市如今也陆续公布落地细
则，是好经还是歪经，看舆论的
反应便可一目了然。

现在人们关注网约车新
规落地，并不局限于此。中国
这么大，各地的情况总归千差
万别，相信在其他领域，“顶层
设计+地方自主权”的管理模
式还会有很多。这里面最关键
的问题，就在于地方如何行使
自主权，用好了可以激发城市
活力，用歪了则会打击公众对
未来的信心。这是地方决策者
应当审慎思考的问题。

善待网约车的贵阳没有特殊“市情”

现在人们关注网约车新规
落地，并不局限于此。中国这么
大，各地的情况总归千差万别，
相信在其他领域，“顶层设计+
地方自主权”的管理模式还会
有很多。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
就在于地方如何行使自主权，
用好了可以激发城市活力，用
偏了则会打击公众对未来的信
心。这是地方决策者应当审慎
思考的问题。

评论员观察

生死之辩

□王学钧

贾敬龙故意杀人罪不可
赦，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是
否适当？这是公众对贾敬龙案
的最大关切。《新京报》评论文
章《贾敬龙为什么只能适用死
刑？需向公众释明》认为，面对
公众质疑，有关司法部门应

“积极行使释明权”，对贾敬龙
是否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
死刑标准、是否适用“凡是可
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被害
人有无明显过错及其是否已
体现在量刑过程中等问题做
出明确解释，以“向公众明晰
宣传中国的死刑政策”。

基于对案情细节的研判，
不少法律界人士通过媒体发
出“刀下留人”的呼声。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贾
敬龙是不该杀的”，因为被害
人本身有过错——— 强制拆迁
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
人身权利，结果“一个违法的
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
私力复仇”。何海波的同事劳
东燕逐一反驳了该案判决对
相关事实与情节的“扭曲性认
定”，认为被害人一方“对激化
矛盾负有直接责任”，同时对
贾敬龙的自首情节给予肯定，
由此认定本案不适用刑法第
48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死刑立
即执行的量刑标准。刑法专

家、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
隆在《贾敬龙案中的自首、坦
白与死刑立即执行》一文中认
为贾敬龙有自首与坦白情节，
并就此指出：“且不说本案中
受害人是否存在重大过错，仅
就没有认定贾敬龙构成自首
或没有考虑其坦白情节的情
况下，即核准其死刑立即执
行，于法无据，与理不符，应予
依法纠正。”

生死之辩的背后是世道
人心。《南方都市报》社论《贾
敬龙案生死辩，审慎司法成共
识》透过这起死刑复核案的公
共讨论发现，“少杀、慎杀”的
死刑政策不仅作为国家司法
态度而存在，也越来越在社会
层面达成共识。“在死刑复核
裁定已出之后的各方努力，事
实上也在给司法一个再斟酌
的机会。”《环球时报》评论文
章《贾敬龙该不该执行死刑，
争议何来》则注意到“舆论质
疑司法公正的角度经常打上
社会情绪的烙印”这样一个

“现实”，进而认为，“贾敬龙案
从法学探讨演变成网上部分
舆论抵制，意识形态的因素恐
怕占了很大成分。夏俊峰杀城
管和杨佳杀警察被执行死刑
都在网上引来不少反对声，现
在的网上舆论情形与那两个
案子的情况很类似。”

无论“结局”如何，贾敬龙

案终归是一个悲剧。出于“让
公民在每一个个案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善意，对一桩已
经下达死刑核准裁定书的案
件展开最后的论辩固然重要，
但是，走到案件的深处，探寻
案件所呈现的真问题以及解
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才能
达成“让公民在每一个个案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愿景。

《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
《贾敬龙身上不该只有一道生
死选择题》在案件的背后看到
了社会的“撕裂”———“脱离了
法律规定的有序轨道，也没有
有效缓冲和调节，理应团结一
致的社会就这样在矛盾中一
次又一次地撕裂成不可调和
的两方力量，激烈地碰撞，把
含义丰富的发展进程最终挤
压成为一道非此即彼的两难
选择题。”

《法制日报》评论文章《贾
敬龙案，民众需要一个交代》
在呼吁法院与地方政府站出
来释疑解惑的同时，意味深长
地指出，民众最关心的不是贾
敬龙的生死，而是“案件背后
暴露出来的公力救济的缺
失”。贾敬龙枪杀村主任属于
非法的“私力救济”，而杜绝这
类非法行为有赖于“公力救
济”的顺畅与高效。“当下民众
公力救济的不畅和效率低下，
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葛舆论场

楼市调控慎防陷入单一目标导向

葛媒体视点

要让中国的房屋拥有者
接受“在卧榻之侧让他人酣
睡”的事实，要比欧美难得多。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
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永伟
认为，分享经济这个概念听起
来很火，但在中国却遇到了一
些“特殊”的困难，比如信任的
缺失。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
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
理好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问题，依赖于整体性的信任体
系建设。

对于某些群体来说，即使
没有新的政策，随着经济增
长，他们的收入也会较快增
长，这不是政府担心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
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表
示，借助七大重点群体增收调
整收入分配，体现了中央政府
治理思路上的变化。这种变化
针对的是那些有增长潜力的
群体，通过政策的调整，为他
们打破约束，让他们的潜力得
以发挥。对政府而言，做的是
减法而不是加法，很可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虽然亚裔大多会通过努
力成为高级白领甚至百万富
翁，但有大成就的不多，但是
如果招的这100个白人里有一
个人成为了亿万富翁，那么学
校就会获得不菲的捐款。

康奈尔大学学生陈健坤
是这样看待美国名校的录取
规则的，之所以对统一考试成
绩的要求不那么严格，就是为
了给自主招生留下空间，招到
学校认为回报率更高的学生。
这种自招模式与学校仰赖校
友捐助的教育体系密切相关，
因此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公共
财政投入占大头的中国高校。

随着社会治理日益复杂，
相关制度逐步建立，徇私舞弊
单凭个体操作越来越困难，往
往需要小圈子合谋。

北京丰台检察院梁立宝
研究发现，公共服务领域、司
法领域成小官贪腐重灾区，且
不少是“编制外非正式人员”。
在他看来，这是反腐加力的必
然，由于腐败越来越需要内外
勾结，上述人员就成了相对安
全的“中间人”。

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发布
半月，效果良好。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10月上半月，15个热点
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指数比9月明
显降低，而成交量回落幅度更
大。从过往经验看，调控后楼市
往往会经历“量跌价涨—量跌
价滞—量价齐跌”的过程，调
控效果在5-6个月后才会显现。
照常理来讲，货币政策依旧宽
松，限购限贷力度低于上一轮，
当前楼市不太可能迅速逆转和
冷却下来。此次国家统计局罕见
地发布半月房价变动情况，并突
出热点城市量价迅速降温，彰显
调控效果的意图非常明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所显示
的调控良效，首先意在引导市场

预期。毕竟，与前几轮楼市火爆
最大不同在于，本轮房价上涨，
并非是居住需求得不到满足，也
非住房供应不足，而是资产配置
或投资需求。资产配置或投资需
求对市场预期非常敏感，当房价
上涨趋势不再、媒体报道也转向
后，预期就扭转了。如果预期和
房价上涨的循环逆转了，即使货
币依旧宽松，楼市也不会骤然跌
入冰点。

此轮调控的另一个特点，
在于市场秩序、需求准入、地
市行为、金融杠杆等各领域有
各自的任务，多措并举、全面
收紧，让调控短期迅速见效。
但笔者认为，也要担心楼市

“超调”的风险。首先，对于杠
杆支持下的投资需求和资产
配置，管制色彩浓重的“堵”效
果好，但也一定会冲击整体需

求。其次，基于控制泡沫的金
融“去杠杆”是合理的，但正常
融资需求不该“躺枪牺牲”。另
外，热点城市要求大规模增加
供地，但很多城市的需求基础
并不扎实。在未来需求减弱的
情况下，特别是投资需求或资
产配置退潮后，会不会造成新
的无效库存呢？

因此，调控的长远和综合
考虑必须周全，不能陷入单一
目标导向。这种单一目标导
向，似乎在此前去库存中也存
在，如有的城市为去库存，不
惜支持第三套房的公积金贷
款。事实上，人口流出和库存
高压下，非热点城市并不具备
全面反弹的基础。

近期，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发布的《9月宏观经济月度数据
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1-7月，全

国房地产库存水平比2015年底
累计减少约471万平方米，而十
大城市库存水平累计减少约
1509万平方米，这说明十大城市
以外的其他城市库存水平反而
增加了1038万平方米。而非热点
城市楼市很有可能随热点城市
冷却而降温。随着三季度PPP签
约大规模落地，加上财政赤字率
上调，普遍认为2016年四季度及
2017年，基建发力将填补楼市回
调留下的空白。

综上，笔者认为，要理性看
待楼市回调的幅度及影响，更要
摒弃让楼市短期内迅速降温的
单一目标导向式调控模式。或许
在清除投机需求、过度加杠杆的
基础上，让其渐进回落，并全力
推进城镇化改革，释放新鲜需求
是更理想的做法。（摘自《每日经
济新闻》，作者李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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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的贾敬龙成为舆
论焦点。这位河北省石家庄市
长安区北高营村的村民，在婚
房被拆婚事告吹之后，用射钉
枪射杀了自己的村主任。随后，
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0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送达对他的
死刑核准裁定书。此时的贾敬
龙随时都有可能被执行死刑。
裁定一出，辩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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